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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充分運用教育資源、落實推動產學合作、

提昇事業培育成效，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及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設置「國立政治大學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以下簡稱總中心）。 

第二條 總中心應自給自足，任務如下：  

一、協助本校建構產學合作平台。  

二、建立產學合作機制。 

三、辦理事業創新培育工作。 

四、辦理國際產學聯盟相關事項。 

五、其他創新育成相關事項。 

第三條 總中心下設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育成中心）、產業聯絡中心及研究暨

創新育成總中心（以下簡稱研創中心），各中心職掌如下： 

一、育成中心：負責輔導新創團隊、培育中小企業及相關業務。 

二、產業聯絡中心：負責媒合學校教研資源與外部需求之相關業務。 

三、研創中心：負責研創中心營運之相關業務。 

第四條 總中心置營運長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本校教授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之；置副營運長一至二名，由校長聘任之。 

育成中心得置主任一人，由校長運用相關自籌經費聘請本校副教授以上教

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之。 

產業聯絡中心人員置主任一人，由副營運長兼任之。 

第五條 總中心設推動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由校長聘請校內熟悉育成和產

學合作業務之教研人員組成之。營運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委員為無給

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推動委員會職責如下： 

訂定總中心發展策略與目標，協助審查及輔導進駐企業、協助產學合作計

畫之執行以及督導各中心營運。 

第六條 總中心設專家顧問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三人，由營運長就校內外

相關專業之教研人員及專業人士聘任之。營運長擔任委員會召集人，委員

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 

專家顧問諮詢委員會職責如下： 

提供總中心營運相關之建議、輔導與諮詢服務，或提供進駐企業專業諮

詢，或協助企業營運。 



第七條 總中心及各中心得置行政人員及研究人員若干人，其進用程序依相關規定

辦理。 

總中心行政人員協助營運長執行業務；研究人員以研發企業創新營運模式

與方法，協助產學合作計畫之執行、提昇進駐企業國際化能力，並建立知

識共享環境為職責。 

第八條 為執行總中心任務，本校應提供進駐廠商必要之空間暨相關設施，其收費

方式另訂之。 

第九條 總中心為推動業務發展，得就培育輔導、協助產學合作、管理、考核及營

運訂定相關辦法，其要項應包含但不限下列事項：  

一、各下轄中心之人員配置與職掌。  

二、進駐廠商之申請與審查。 

三、進駐廠商之輔導與管理考核，及各項審查作業與業務推動。  

四、協助本校產學合作作業。  

五、回饋方式。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